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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理核發汽（機）車進口證明書申請 

   ↓ 

        核對汽（機）車進口證明書 10 分 

   ↓ 

        股長複核作電腦註記 2 分 

   ↓ 

       報關人簽領 1 分 

   ↓ 

       合     計 13 分 
 

辦理

時應

注意

事項 

每份進口證明書徵收規費 100 元。 

 

 

使 

用 

書 

表 

1.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貨物稅換照申請書。 

2.貨物稅完稅照、免稅照、臨時運單。 

 


